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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票据法原理与实务》是准确、全面并且有深度的权威日本票据法专著，以供中国读者学习
、研究之用。
也因此，《日本票据法原理与实务》不是对日本票据制度简单介绍型的专著，而是笔者基于多年研究
而形成的理论和角度，对日本票据制度的综合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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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凝，1972年出生，北京市人。
1995年赴日留学，1997年考入日本国立冈山大学法学院，200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日本国立大阪大学
法学院，在日本著名商法学者末永敏和教授门下进行商法专题研究，并于2002年考入大阪大学法学研
究院“研究者养成课程”，师从未永敏和教授，2007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国。
现任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2009年出版专著《日本股东大会制度的立法、理论与实践》，近年来在国内核心期刊及国外法学学术
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并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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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按照《民法》的规定，意思欠缺（心理保留、虚伪表示、误解）的法律行为无效（
第93条但书，第94条第1款，第95条），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的法律行为可撤销（第96条第1款、第2款）
。
 心理保留是指，表意者明知内心的效果意思与表示出的效果意思不一致而进行的意思表示。
这种场合由于没有保护表意者的必要，因此原则上产生依表示的法律效果（《民法》第93条本文），
在此意义上属表示主义。
不过，当该表示的对方知晓或可知晓表示者的真意时，该意思表示无效（同条但书），此时属意思主
义。
如果按照这一原则，从恶意或有过失的对方手中取得票据的善意第三人不受保护。
 虚伪表示在当事人之间无效（《民法》第94条第1款），该无效不可对抗善意的第三人（同条第2款）
，即在与第三人的关系上采用表示主义，第三人依此受到保护。
 法律行为要素中存在误解场合的意思表示无效（《民法》第95条本文）。
在此场合法律行为的对方及第三人不受保护。
表意者存在严重过失时，由于不得主张无效（同条但书），此时对方及第三人受到保护，但该保护针
对的不是信赖证券上表示内容的场合。
 基于欺诈的意思表示原则上依意思主义在当事人之间可以撤销（《民法》第96条第1款），该撤销亦
可对抗恶意的第三人，但不可对抗善意的第三人（同条第3款）。
因此，欺诈的场合，善意的第三人受到保护。
 胁迫情况下的意思表示基于意思主义原则，在当事人之间以及对善意的第三人均可撤销（《民法》
第96条第1款），此时善意的第三人不受保护。
 以上，《民法》规定基于公平处理特定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目的，基本上以意思主义为原则，例外
性地通过表示主义保护善意的第三人（如同法第94条第2款，第96条第3款）。
但是，票据制度以票据在不特定多数人之间流通为前提，保护持票人乃至促进票据流通的必要性大增
，因此一般认为，以固定、特定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为前提的民法规定显然难以应对这一需要，有必
要在票据法上就意思欠缺或瑕疵的问题进行特别处理，不能完全适用《民法》上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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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票据法原理与实务》作为一直活跃在中日学术交流平台上的日本商法学者以及在日本学习研究
商法十年以上的中国学者，我们力求向中国读者推出一部准确、全面并且有深度的权威日本票据法专
著，以供中国读者学习、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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